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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10月28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2022年10月26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

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投资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

项目及福建省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

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

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

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公司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

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并于2022年1月1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

了披露，详情请见《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书的公告》。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2亿元（人民币，下同）在福建省福州市闽清

县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福州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福建省区域总部项目，其中生

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推进包括但不限于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

特种砂浆、建筑涂料等的产品研发生产项目；区域总部项目建设内容为拟在福州



 

市闽清县成立福建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在福建省的区域销售结

算总部。该项目按照“整体规划、分期供地、分期摘牌、分期实施”的方式建设，

其中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投资总额6亿元，二期投资总额6亿元，各期在交地之日起

9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1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

24个月内竣工验收通过并陆续投产；区域总部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根据市场发展

情况另行确定。 

根据协议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

金投资不超过12亿元在福州市闽清县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福州绿色建材生产基地

项目及福建省区域总部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鉴于本项目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签订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前，公司已与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协议书》，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8亿元在荆门市投资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因此，公

司此次在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福州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

福建省区域总部项目交易达成后将使得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对外投资

的资金运用金额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在福建

省福州市闽清县投资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福建省区域总部项目的对外

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9日 


